
2021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2021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继续以《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意见》文件精神为指引，在省财

政厅的全面统筹下，紧紧围绕“三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设

总目标，积极探索，不断创新，加快预算绩效改革步伐，在

做实做细预算绩效管理上下功夫，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

效益不断提升。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一）推动预算绩效管理与预算管理业务深度融合

按照全省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要求，根据市级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系列制度和市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内部

工作规程的规定，认真研究确定了预算绩效管理业务流程，

将绩效评估、目标管理、结果应用和预算管理流程相融合，

将运行监控、绩效评价、信息公开和国库管理流程相结合，

减少发文的同时，推动各项工作与预算、国库业务同步开展

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链条已初步形成。

（二）2021 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稳步推进

一是严格执行事前绩效评估制度。按照中央、省、市出

台的预算绩效管理系列制度文件要求，抓好事前绩效评估。

结合预算一体化平台，对新申请市财政预算资金 200万元（含）

以上（信息化建设项目 100万元）的重大政策和项目，开展

事前绩效评估，加强政府事务支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突出

财政资金的绩效导向。



二是做好绩效指标管理工作。依托预算一体化平台，按

照“无目标，不预算”的要求，组织做好项目绩效指标的设置

工作，基本做到绩效指标数值化、可衡量，为项目事后评价

打好基础，逐步提升项目绩效水平。

三是广泛开展绩效自评。按照“一项目、一评价、一报告”

的要求，针对具体项目的实施效果，实事求是开展 2021 年

度项目支出绩效单位自评工作。依托项目库，共有 897个项

目开展自评，项目金额 51.66 亿元，自评金额较上年增长

57.6%，进一步扩大了自评覆盖范围。

四是建立财政再评价常态化机制。通过内部征询，对

2020年度已完成的项目支出，筛选了 30个重点评价项目和

15个再评价项目开展财政再评价，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了

10家中介机构，涉及评价金额 17.18亿元，并试点对政府购

买服务项目进行重点评价，进一步扩大评价范围。

五是引入三方座谈机制，提升报告质量。2021年重点项

目评价过程中，组织预算单位、中介机构、资金管理科室三

方开展了座谈，以评价报告为依托，理清项目政策、资金管

理、实施方式、取得的成果以及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将

绩效改善落到实处。

六是建立评级机制。通过对参与财政再评价项目的第三

方机构报告进行评级，锁定一批专业能力突出、机构管理规

范、职业信誉较好的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

（三）2021 年度预算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公开全覆盖

组织市直 83 家部门和财政各业务科室开展整体支出绩



效目标的编制、评审和批复工作，在十堰市政府网站统一公

开了 79 家非涉密部门的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并督促各部门

在各自的门户网站上公开，除涉密部门外实现了预算整体支

出绩效目标公开全覆盖。

（四）全面开展 2021 年预算绩效运行监控

目前，绩效监控范围已覆盖所有预算项目，我们在组织

预算单位开展绩效自评工作时将绩效运行监控和支出监控

同步布置，以加强对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和目标完成情况的过

程管理。

（五）推广标准化指标体系

在财政部共性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将省直 6个部门的标

准化指标体系和最新发布的 14 个省直系统标准化向全市推

广，将“填空题”改为“选择题”，并在 2022年项目库中进行应

用，降低绩效指标填报难度，提升我市绩效指标体系编制的

科学性、可行性。

（六）强化监督，提升绩效管理意识。

一是加大绩效信息公开力度。按照预算公开要求，绩

效信息随部门预算、部门决算一并公开，通过人大监督和

第三方机构的参与，使公众更加深入的了解财政资金使用

绩效，促使财政资金在分配及使用上更加规范透明。3 月中

旬已将市直一级预算单位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进行网上公开，

后期将会公开绩效评价相关信息。

二是加强绩效考核。对市直 77家预算单位 2021年度预

算绩效管理工作进行了考核，并对评委优秀的预算单位发放



评级通知，鼓励单位继续做好绩效管理工作。

三是加强外部监督。积极主动向市人大、市政府报告预

算绩效管理和重点绩效评价情况，通过高位推动，提升预算

单位绩效管理意识。

四是有计划开展专项培训，提升绩效管理水平。邀请市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两位长期从事人大预算绩效管理审查的

专家，根据审查中出现的问题，针对第三方机构进行专题培

训，提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业务的水准。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2021 年我市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但总体来看，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仍处于基本建成的起步

阶段，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绩效理念还未牢固树

立；绩效评价质量有待提高；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不够；绩效

管理专业人才缺乏等。下一步将按照财政部、省财政厅要求，

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重大战略部署，贯彻新发展理念，推

动高质量发展，全力落实好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各项工作。

（一）继续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在我市已经制定的《部门支出整体支出整体评价指标体

系》和《财政项目支出绩效再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加

强对财政部《分行业分领域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的学习研

究，结合实际，抓紧制定完善地方标准体系。

（二）继续扩大预算绩效管理实施范围。

逐步将绩效管理覆盖所有财政资金，延伸到基层单位和

资金使用终端，推动绩效管理覆盖“四本预算”，稳步推进预



算绩效管理扩围升级，在这个“五年规划”全面建成全方位、

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三）继续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评价结果应用是绩效管理落到实处、取得实效的关键，

也是全部工作的落脚点，是难点也是重点。我们将继续探索

结果应用新的“突破口”，在抓好绩效问题整改的同时，会同

审计等部门对单位绩效管理工作进行抽查。同时，根据绩效

评价结果，削减低效无效支出，真正建立起鲜明的奖优罚劣

激励约束机制和责任约束机制。

（四）继续推进预算绩效信息公开

扩大预算绩效信息公开范围和公开力度，在部门整体支

出绩效目标随部门预算一同公开，绩效自评随部门决算一同

公开的基础上，推动市直各单位项目绩效目标、评价和再评

价报告、应用结果等信息在十堰政府网站和单位网站公开，

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五）继续加强政策宣传和业务培训

以印发的“5+1”系列制度为依托，继续加大培训和宣传

力度。分类开展专家、中介机构培训，以及财政部门和预

算单位相关人员业务培训等。通过持续不断的宣传培训，

培育“各级政府重视绩效、各部门追求绩效、社会公众监督

绩效”的理念，推动绩效管理从财政部门“单兵推进”向相关

主体广泛参与的共同治理体系转变。


